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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23 年 6 月起调整为受托发电模式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电量减少，相应

委托加工煤气发电增加；同时，公司不再向关联方采购转炉煤气，仅采购少量高炉

煤气用于型钢生产过程中所需燃料之一。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由于地域上的紧密相连、生产工艺上的相互衔接、原材料采购和运输上的协

同效应，公司与新泰钢铁一直存在业务往来。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安民实际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由此，

公司与新泰钢铁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方，与新泰钢铁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目前注册

资本为 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武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泰钢铁经

审计的总资产为110.11亿元，净资产为16.67亿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6.24

亿元，净利润-6.80 亿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双方的业务往来，为保证供需双方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

经济利益，公司及子公司宏安焦化、国贸公司、安泰型钢拟与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

冶炼公司、富安新材就双方 2024 年日常经营性的产品交易事项签订《焦炭销售协议》

《电力销售协议》《焦炉煤气销售协议》《废钢销售协议》《运输劳务协议》《水渣

委托加工协议》《委托发电协议》及《钢坯采购协议》《高炉煤气采购协议》《线材

采购协议》。 

上述各协议将分别对双方交易的内容、定价原则、付款方式、协议生效及有效

期等进行规范与约束，各方将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定

价原则为：（1）国家有统一价格标准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国家没有统一价格标

准的，但有地方收费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2）没有上述两项价格或标准的，有市

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执行；（3）没有上述价格或标准的，则按成本加成价定价；（4）

既没有市场价，也不适合成本加成价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5）关联交易双方提

供的产品、服务等，其价格应根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的确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或

垄断地位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条件，同时，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

以确保公司以公允价格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采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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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

进行跟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易

的商品或劳务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宏安焦化、国贸公司、安泰型钢（“甲方”）与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

富安新材（“乙方”）拟签订的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焦炭销售协议》 

公司及宏安焦化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销售焦炭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

《焦炭销售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

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焦炭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

此原则下，双方同意产品单价按照如下原则确定：每月初双方签订销售合同，合

同价格参照卖方向非关联方销售的同类规格的焦炭产品的平均价格确定，月末双

方出具补充协议，根据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同时，根据合同约定的产品

质量指标考核情况予以相应调整。对于卖方当月未对非关联方销售的焦粉、焦粒

等规格的产品价格，将参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当地焦粉、焦粒等产品

的平均市场价格作为双方当月交易产品的结算价格。 

（2）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4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的销售量

为 100 万吨。考虑 2024 年山西省焦炭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预计 2024

年度销售单价为 2,2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甲方对

乙方发生的焦炭销售额为 220,000 万元。 

2、《电力销售协议》 

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富安新材销售电力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电力

销售协议》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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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按照甲方当月向国网购电的平均价格作为双方当月销售电力的结算价

格，国网购电的平均价格是：购国网的电度电价与每度电的基本电费之和，其中

每度电的基本电费是以固定缴纳的基本电费总额在购国网电量与自发电量上分摊

计算。 

（2）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2024年的生产计划，预计2024年1月－12月甲方对乙方提供35,000

万度电量，按照目前的国网电价测算，预计 2024 年度甲方对乙方发生的电力销售

额为 14,700 万元。 

3、《焦炉煤气销售协议》 

宏安焦化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富安新材销售焦炉煤气的交易将按照双方

签订的《焦炉煤气销售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根据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销售单价为 0.65 元/立方（不含税价）。若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气基准价格做出调整，

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

产品价格。 

（2）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甲方对乙方发生的焦炉煤气销售额为 13,000 万元。 

4、《废钢销售协议》 

公司及安泰型钢、宏安焦化向新泰钢铁销售废钢（含废旧设备）的交易将按

照双方签订的《废钢销售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我的钢铁网”上公布的当月当地废钢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

当月产品的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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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发生的销售额 

根据甲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4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废钢

销售量为 6 万吨。考虑 2024 年山西省废钢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预计

2024 年度销售单价为 3,0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甲方

对乙方发生的废钢销售额为 18,000 万元。 

5、《运输劳务协议》 

公司及国贸公司向新泰钢铁及冶炼公司、富安新材提供运输劳务的交易将按照

双方签订的《运输劳务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合同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汽运业务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运输劳务

价格；铁路运输服务，双方按照协议价定价。 

（2）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乙方2024年的需求计划，结合甲方内部运输劳务结算价格，双方预计2024

年度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运输劳务费为 3,000 万元。 

6、《水渣委托加工协议》 

新泰钢铁委托公司利用矿渣粉生产线加工水渣，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水渣

委托加工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加工费用的定价原则，具体为：在公司上月平均

加工成本基础上加成 20%确定为本年度每月的委托加工费用结算价格，如遇上下月

产量变动幅度超 50%以上时，双方参考最近一期产量相对稳定月份的成本协商定价。 

（2）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4 年乙方委托甲方加工的矿渣粉数量

为 90 万吨。按照协议所述之委托加工费用计算，双方预计在 2024 年度发生的水渣

委托加工费为 6,300 万元。 

7、《委托发电协议》 

新泰钢铁委托公司利用其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等工业

气体发电，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发电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7 

（1）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以成本加成作为委托发电费用的定价原则，具体为：在公司上月平均

发电成本基础上加成 10%确定为本年度每月的委托发电费用结算价格，如遇上下月

产量变动幅度超 50%以上时，双方参考最近一期产量相对稳定月份的成本协商定价。 

（2）预计发生的交易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4 年乙方委托甲方可发电量为 75,000

万度（与关联方钢铁系统生产工况和煤气热值相关，以实际发电量为准）。按照协议

所述之委托发电费用计算，双方预计在 2024 年度发生的委托发电费为 17,250 万元。 

8、《钢坯采购协议》 

安泰型钢向新泰钢铁采购钢坯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钢坯采购协议》确

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因交易钢坯--异形坯属于专用产品，无可直接参考的市场价格，因此，双方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方坯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原则

下，双方同意以普碳方坯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在此基础上加上方坯与交易钢

坯产品之间的成本差价确定为结算价，普碳方坯市场价格按照“中国钢铁产业网”

唐宋钢坯价格指数的平均价制定，其他材质钢坯价格参考与普碳方坯市场差价在

普碳钢坯价格基础上再进行加价。如年度内关联方加工成本未发生重大变动，参照

关联方加工异形坯的标准成本，双方协商确定 2024 年度方坯与交易钢坯产品之间

的成本差价为 85 元/吨（含税价）。 

（2）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预计 2024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采

购量为 142 万吨。考虑 2024 年方坯产品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波动情况，预计 2024

年度销售单价 3,40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甲方对乙方

发生的钢坯采购额为 482,800 万元。 

（3）结算政策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每月与关联方签订《钢坯购销合同》，按周分解并向关联方

下达《采购订单》，参照关联方向第三方销售钢坯的预收款方式，公司于该订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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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后向关联方预付该订单下的钢坯货款，按月结算，不晚于次月的 5 个工作日内

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如果钢坯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双方将及时调整钢坯

采购的结算政策，确保双方的钢坯结算政策同乙方和其独立第三方的钢坯结算

政策相符。 

9、《高炉煤气采购协议》 

安泰型钢向新泰钢铁采购高炉煤气的交易将按照双方签订的《高炉煤气采购

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

供气基准价格及各种煤气的热值比例，确定本协议项下产品的采购价格为 0.13 元

/立方（不含税价）。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当地政府公布的焦炉煤气生产企业供

气基准价格做出调整，则本协议项下之产品价格亦随之进行调整，并考虑煤气气

质和市场情况，合理确定产品价格。 

（2）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双方 2024 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协议所述之产品单价计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甲方向乙方发生的采购额为 1,560.00 万元。 

10、《线材采购协议》 

安泰型钢向富安新材采购线材，用于捆绑公司产品 H 型钢，按照双方签订的

《线材采购协议》确定的原则执行，该协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

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价格 

双方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在此

原则下，双方同意按照订单签订当月当地线材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每一订单项下

产品的价格。 

（2）预计发生的采购额 

根据甲方 2024 年的需求计划，预计 2024 年 1 月－12 月甲方对乙方发生的采

购量为 0.20 万吨。考虑 2024 年山西省线材产品市场的平均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预计 2024 年度销售单价 3,750 元/吨(不含税价)。据此测算，双方预计 2024 年度

甲方对乙方发生的线材采购额为 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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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协议的结算方式均为：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并开具结算单，款项在当

月先暂估收取，不晚于次月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货款可采用现汇、

承兑汇票或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进行支付（如果采用承兑汇票结算，则需支付承

兑与现汇的差价）。其中，如果焦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双方将及时调整结

算政策，确保公司与关联方的焦炭销售结算政策和公司与独立第三方的结算政策

不存在明显差异。 

若买方未能按照各协议及订货单的约定及时、足额地向卖方支付产品货款，

则每延迟一日，针对未付款部分，买方应当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并

向卖方支付该等违约金。 

上述各项协议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仅为双方的暂时约定，协议签订后公司将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协议项下的定价原则进行独立评定，且双方同意：最终的定

价原则以独立财务顾问确定的原则为准。届时，双方将签订补充协议，以反映修

改后的定价原则，对于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发生且已经结算的交易，双方应当

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重新计算货款，多退少补。 

预计的发生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仅为公司根据目前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市场的变化情况以及预计的生产计划做出的预测，最终发生金额以每月的最后定

价和双方的实际成交情况确定。 

上述各项协议期满后，除非一方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双方间的合作，否则协议

条款在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规定的前提下仍然有效，但双方应当尽快（最迟

不晚于年度股东大会）重新签订下一年度的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与关联方为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关联交易在双方目前的资产和股权结构

下不可避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但从长远考虑，公司与关联方将

积极推动关联交易的解决，提高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日 


